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arbon peaking and neutrality, China 
has formed three market mechanisms, namely green power 
trading, green certificate trading and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Realization of a better convergence of the three types of market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ump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However,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iveness of renewable power is counted in the average 
emission factor of the national power grid. The purchase of 
green power/green certificate by enterprise is not recognized as 
carbon emission offse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currently faced by China’s green power/green certificate carbon 
emission offset mechanism by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ower polic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orting out 
four feasible options for green power/green certif icate carbon 
emission offset mechanism. By building a two-region power 
trading model and conducting an arithmetic example analysi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4 green power/green certificate carbon 
emission offset mechanisms has been study, and the impact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has been explored. The 
conclusions will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een power/green certificate carbon emission offset 
policy in China.

Keywords: green power; green certificate; carbon emission; 
grid carbon emission factors

摘  要：“双碳”背景下，中国已形成绿电交易、绿证交易

和碳排放权交易3种市场机制，实现3类市场更好衔接将更好

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然而，目前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减

排效力计入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中，企业购买绿电/绿证无

法抵扣碳排放。通过梳理国内外绿电政策发展情况，分析中

国目前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梳理出绿电/ 
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4种可行的方案。通过搭建两区域电力

交易模型，进行算例分析，研究不同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

制方案差异，探讨对产业发展、经济民生、可再生能源发展

等方面影响。相关结论将为中国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政策的

出台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绿电；绿证；碳排放；电网碳排放因子

0	 引言

中国“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支撑降碳的相关机

制不断完善[1]。2017年2月绿证核发和自愿认购制度开

始试行。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2021年9月

中国绿电交易试点正式实施。中国电力市场化进程起

步较晚，碳市场施加于化石能源发电企业的成本难以

通过电力市场有效传导，因此中国地方碳市场纳入了

电力间接排放[2]。然而，中国碳市场和绿电/绿证交易

间尚未实现核算方面的衔接[3]。首先，中国最新的全

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4]和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

排放因子[5]在计算时未将绿电/绿证交易量排除，导致

中国绿电/绿证环境价值重复计算。其次，中国企业购

买绿电/绿证核算碳减排的政策尚未正式出台，企业购

买绿电/绿证无法在碳市场中抵扣碳排放量，相当于企

业重复支付了环境费用[6]，不利于提升中国用电企业

购买绿电/绿证的积极性[7]。再次，欧盟碳边境调节机

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 ）
将水泥、电力和化肥三类产品间接排放纳入管控，中

国绿电/绿证环境价值重复计算可能导致出口企业在出

口产品碳排放核算时面临不利局面[8]。

“双碳”背景下，电碳联动是亟须解决的关键问

题。整体电碳交互影响机理方面，文献[9]提出了一种

环境权益产品的衔接互认体系。文献[10]分析了绿色

证书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对电力市场的影响机理及政

策效果。文献[11]从市场供需、价格等方面揭示了碳

市场、电力市场、绿证市场间的关联关系。文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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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电碳融合业务推进存在的难点。电碳市场交易

方面，出清模型构建是研究热点。文献[13]通过构建

电碳协同交易模型，验证了电碳协同交易对激励负荷

主体参与调控的有效性。文献[14]构建了考虑碳交易

的电力现货市场出清多阶段优化模型。文献[15]基于

碳减排相关技术和市场等因素，提出电碳模型可能应

用的不同场景及可发挥的作用。文献[16]构建了计及

碳市场成本的全国电力系统模拟模型，验证了中国碳

市场对降低火电行业碳排放的有效性。

总体看来，目前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研究普

遍聚焦在市场联动和机制间交互影响等方面，对于企

业碳排放因子随绿电/绿证购入量联动调整相应方案研

究相对较少。本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绿电/绿证机制发

展情况，分析中国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目前面临

的主要问题，设计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4种方案。

通过构建两区域电力交易模型并进行算例分析，研究

不同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方案差异，探讨对产业

政策、经济民生、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方面影响。

1	 国内外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分析

本研究中，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是指在目前

电力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存背景下，企业通过

绿电交易、绿证交易等方式获取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环

境权益与企业碳排放核算之间相互衔接的方法。具体

而言，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主要包含两部分核算

方法：一是将环境权益已通过交易转移至购买端的可

再生能源电力排除在电网排放因子的计算之外；二是

在核算用电企业碳排放时将用电企业获取的可再生能

源电力环境权益用于电力间接排放抵扣。

1.1 	 国外机制分析

各国低碳转型加速，推升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需

求。近年来，欧美密集发布《欧洲绿色协议》《欧洲

气候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重要低碳战略、法案

及支持政策，日韩先后出台《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

战略》《碳中和与绿色增长基本法》等重要低碳战略

及法案，明确自身减排路径和目标。在相关政策文件

规划下，可再生能源电力替代在各国降碳路径中的重

要性不断提升。发电端，各国提高自身可再生能源电

力替代和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等目标；用电端，各国

持续推进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出台绿电/绿证抵扣碳排

放政策等以支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供需两端协同

发力支撑可再生能源发展和长期减排目标的实现。

1.1.1  欧美机制分析
由于欧美化石能源发电企业碳成本可通过电力市

场直接有效传导至用户端，因此欧美碳市场不纳入企

业电力间接排放。根据北欧电力交易所（Nord Pool）
数据，欧盟碳价到电价的传递率为75%~95%，即1%
碳价变动将使得电价变动0.75%~0.95%[17]；美国加州

碳市场通过对售电公司采用碳配额“委托拍卖”的方

式（介于免费分配和拍卖之间的分配方式），在保障

电力用户用电成本相对稳定的同时，也实现了碳价向

电价的较好传递[18-19]。欧美企业购买绿色电力主要出

于满足合规要求和改善企业形象目的。在满足合规要

求方面，美国企业主要为满足配额制要求，欧洲企业

主要遵照可再生能源指令，二者要求电力供应商的绿

电供应量在规定期限内必须达到一定比例，不能按时

履约的责任主体会受到相应惩罚[20]。另外在绿色电力

自愿交易市场，企业可通过竞价市场、自愿购电协

议等采购绿电或绿证。在改善企业形象方面，欧美

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倡议促进了企业采购 
绿电。

1.1.2  韩国机制分析
韩国与中国类似，电力市场化水平导致化石能源

发电碳成本难以有效传导至用户端。韩国电力由单一

买家购买（韩国电力公司KEPCO），以强制型电力库

的方式运营，批发零售价格由政府设定，电价受到全

面管制[21]。其中，2013—2016年韩国零售电价始终保

持不变[22]。因此韩国碳市场将企业电力间接排放纳入

管控。韩国企业使用绿电抵扣碳排放手段有限。2015
年1月，韩国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按时间

分为阶段一（2015—2017年）、阶段二（2018—2020
年）和阶段三（2021—2025年）。韩国政府允许运用

抵消信用，类似中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

抵扣企业排放。在第一阶段，抵消比例上限是企业全

年排放量10%；在第二和第三阶段，韩国碳市场接受

来自国际减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但来自国外项目的

减排量不能高于企业总排放量5%[23]。此外，韩国于

2012年起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设定要求与欧美机

制类似，电力供应商通过获得足够比例的绿证来完成

履约。

1.1.3  日本机制分析
日本碳市场纳入电力间接排放，但初衷与中国、

韩国不同。尽管日本电力市场化程度较高，但日本

仍出于自身国情将电力间接排放纳入管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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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电力消费占能源消费的40%，而90%电力来自城

市地理边界外。因此，通过将市内电力消费的间接

排放纳入管控可实现对市外火电企业碳排放的间接

管控。

日本已出台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2021年， 
日本明确非化石能源证书（non-fossil certificate，
NFC）可用于企业碳排放抵扣，并就抵扣方式出台

了三种方案，如表1所示，日本采用方案二作为最终

计算方案。NFC类似中国绿证，但将核电纳入核发

范围。

表 1 日本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方案
Table 1  Green power/green certificate carbon emission offset 

mechanism in Japan

方案 排放量类型 计算方法

方案一
企业外购电

排放量
（购电量-购入NFC量）×

电力零售商排放因子

方案二
企业外购电

排放量
购电量×电力零售商排放因子-

购入NFC量×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方案三 企业排放量
总排放量-购入NFC量×

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根据是否含有可再生能源环境价值，日本发布两

种类型的电力排放因子，即基础排放因子和调整排放

因子，每种因子均涵盖电力零售商排放因子和全国电

网平均排放因子。其中，基础排放因子未将NFC排除

在电网排放因子计算外，调整排放因子计算则不含已

售出环境价值的非化石能源电量。

日本碳抵扣体系除了NFC，还包括J-Credit自愿减

排机制。J-Credit机制鼓励企业采取措施减少排放量，

并将减排量价值显性化，可用于企业碳排放权不足时

的碳抵消等[24]。日本J-Credit认证范围主要包括节能提

效、清洁燃料替代、生态碳汇等。同时，目前约有20
个国家与日本签订联合信用制度协议（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JCM），日本企业购买联合减排信用可用

于完成RE100（100%可再生能源倡议）等国际减排目

标，但无法用于碳市场中排放量的抵扣。总体来看，

日本已构建起NFC机制和J-Credit 机制相结合的碳抵

扣体系，且环境权益不重复认证和抵扣。

1.2 	 中国机制分析

在中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总体规划

下，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持续开展。为促进用户端

消纳更多可再生能源电力，中国提出完善绿证与碳核

算和碳市场管理衔接机制等。目前，部分地方碳市场

已经在控排企业碳排放核算中将绿电/绿证交易量扣

除，核算不同应用场景中扣除绿证的修正电网排放因

子的研究也正开展。此外，随着CBAM 等国际贸易相

关低碳政策的出台，部分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使用的电

力间接排放也可能被纳入管控范围。中国在完善自身

绿电抵扣碳排放机制的同时也需要加强跟国际相关标

准、机制间的衔接。

1.2.1  中国机制发展现状
中国碳市场纳入电力间接排放管控，但全国范围

的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尚未出台。目前，中国全

国碳市场和大多数地方碳市场在核算企业外购电力碳

排放时，直接用购电量与电网排放因子相乘[25-28]：

          E A Ee
m D F= ×    （1）

式中：Ee
m为企业外购电力排放，t；AD为购入使用电量，

MWh；EF为电网排放因子，t/MWh。
中国用电企业存在可再生能源电力环境权益重

复支付的情况，绿电使用成本较高。中国绿电交易

启动以来，绿电交易成交电价总体高于当地中长期

市场均价。截至2022年底，各地绿电交易溢价幅度为

20.53~105.52元/MWh，绿证交易平均28.1元/MWh[29]。

同 时，全 国 碳 市 场 碳 价 稳 步 上 升。截 至 2 0 2 3 年 9
月，全国碳市场价格已升至70元/t以上[30]。相比于火

电，绿电不仅需要在碳市场中支付购买碳配额的成

本，还需要相对火电支付绿色溢价。若绿色溢价按

20.53~105.52元/MWh计，电力排放因子取全国电网平

均排放因子0.570 3 t/MWh[31]，则购买绿电相对火电需

多支付36~185元/MWh。
1.2.2  部分地方试点机制情况

京、津、沪三地已出台地方碳市场绿电/绿证抵扣

碳排放试点机制。其中，北京碳市场明确，重点碳排

放单位通过市场化手段购买使用的绿电碳排放量核算

为0[32]。上海碳市场明确，外购绿电排放因子调整为

0，其他外购电力排放因子仍统一为0.42 t/MWh[33]。天

津碳市场明确，各重点排放单位在核算净购入使用电

量时，可申请扣除购入电网中绿色电力电量[34]。

地方碳市场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试点机制存在绿

电环境价值重复计算的问题。京、津、沪三地在提出

绿电对应零排放的同时，均未提出排放因子的对应调

整方案。尤其是上海碳市场，明确提出绿电以外的电

力排放因子仍统一为0.42 t/MWh。而这一数值是上海

在2022年初提出的，意味着将绿电纳入碳减排后，上

海市电力排放因子并未相应调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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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原理和方案研究

2.1 	 机制原理研究和考虑区域电力交易公式推导

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的原理主要包含两方

面。一是在企业碳排放计算方面，企业外购绿电和外

购火电区分开。其中，外购绿电对应可再生能源电力

减排量，而火电对应排放按电网排放因子计算。二是

在电网排放因子计算方面，将绿电交易对应的电量排

除在总电量之外。设计原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

= /

图 1  中国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设计原理
Fig. 1  Design principles of China’s green electricity/green 

certificate carbon emission offset mechanism

首先，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需在计算企业外

购电排放时将绿电/绿证交易量排除。根据全国和地方

碳市场关于企业购入使用电力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计

算公式，将绿电/绿证交易量排除后得到修正的企业外

购电碳排放计算公式。

                      E e E e Ee all 1 g 2
m F F= × − ×       （2） 

式中：e all为企业外购电量，MWh；eg为企业绿电/ 
绿证购买量，MWh；EF

1及EF
2为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或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MWh。
其次，在企业外购电计算扣减绿电/绿证交易量

后，电网排放因子需要相应调整。根据生态环境部发

布的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计算方法，

电网排放因子的计算需要同时考虑区域内发电和区域

间电力交换，如式 （3） 所示。

         Egrid,
F

i =
E E Egrid, grid, imp, ,

m F
i j j i

E E

+ ×

grid, imp, ,

∑
j

i j i+

( )

∑
j

     （3）

式中：EF
grid,i为区域电网i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

MWh；E m
grid,i为区域电网i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碳直接排

放量，t；EF
grid, j为向区域电网i送电的区域电网j平均二

氧化碳排放因子，t/MWh；EF
grid,i为区域电网i发电量，

MWh；EF
imp, j,i为区域电网 j向区域电网i净送出的电量，

MWh。各变量对应的时间段一致。

在式 （3） 基础上，将绿电/绿证交易量排除，在仅

考虑两区域i和j情况下，得到修正的区域电网平均二

氧化碳排放因子计算公式 （4），本公式不考虑网损。

    Egrid,
F

i = ∑ ∑ ∑ ∑e e e ei j i+ − −
∑ ∑E E

,

i j i
m m+

i j i(g , g)

,

( )
 （4）

式中：∑Ei
m为区域i企业购买区域i电力对应碳排放

之和，t；∑Em
j i, 为区域 i企业购买区域  j电力对应碳

排放之和，t；∑ei为区域i企业购买区域i电力之和，

MWh；∑ej i, 为区域i企业购买区域 j电力之和，MWh；

∑ei(g)为区域i企业购买区域i绿电/绿证之和，MWh；

∑ej i, g( )为区域i企业购买区域 j绿电/绿证之和，MWh。

在公式 （4） 基础上，同时考虑区域i和区域j两个

区域的电力交易和排放量，得到区域i和j的整体电网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计算公式 （5），本公式不考虑

网损。

Egrid,
F

ij = ∑ ∑ ∑ ∑ ∑ ∑ ∑ ∑e e e e e e e ei j i j i j+ − − + + − −, ,

∑ ∑ ∑ ∑
i j i j i j(g , g g , g

E E E E

)

i j i j i j
m m m m+ + +

(

, ,

) ( ) ( )

（5）
 
式中：∑Em

j 为区域 j企业购买区域 j电力对应碳排放

之和， t；∑Ei j
m
, 为区域 j企业购买区域 i电力对应碳

排放之和，t；∑ej为区域 j企业购买区域 j电力之和，

MWh；∑ei j, 为区域 j企业购买区域i电力之和，MWh；

∑ej(g)为区域 j企业购买区域 j绿电/绿证之和，MWh；

∑ei j, g( )为区域 j企业购买区域i绿电/绿证之和，MWh。

2.2 	 考虑不同电网平均排放因子的多方案设计

参考日本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设计原理，企

业外购电量对应电网平均排放因子和企业购绿电/绿证

量对应电网平均排放因子可以不同，在式 （2） 基础上

得到式 （6） — （9） 所示计算企业外购电碳排放的拓展

公式。

               E e E e Ei i i
m F F= × − ×all grid, g grid,  （6）

              E e E e Ei ij ij
m F F= × − ×all grid, g grid,  （7）

             E e E e Ei i ij
m F F= × − ×all grid, g grid,  （8）

             E e E e Ei ij i
m F F= × − ×all grid, g grid,   （9）

通过比较包含所有企业的区域碳排放总量，验证

拓展公式的正确性。若用式 （6）—（9） 分别计算得到

的区域碳排放总量，与式 （2） 计算值相等，则拓展公

式是正确的。经验证，式 （6） 和 （7） 正确。式 （8）和 
（9） 中企业购电量和企业购绿电/绿证量采用的排放因

子不同，需乘以校正系数才能得到正确数值。

校正系数β计算公式如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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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
∑
Egrid,

m

Ei

i
m

′
   （10）

式中：β为区域i碳排放计算使用的校正系数；Egrid,
m

i
′为

区域i企业购电量对应碳排放实际值，t；∑Ei
m为使用

式 （8） 或 （9） 计算的区域i企业购电量对应碳排放之

和，t。

                E Egrid,
m m

i i
′ ′= ∑ +∑Em

j i,
′ （11）

                         ∑ ∑E ei i i
m′ = ×α  （12）

                       ∑ ∑E em
j i j i j, ,
′ = ×α  （13）

式中：∑Ei
m′为区域i企业购买区域i电力对应碳排放

之和实际值，t；∑Em
j i,
′为区域i企业购买区域 j电力

对应碳排放之和实际值，t；αi为区域i单位火电对应

碳排放，t/MWh；α j为区域 j单位火电对应碳排放，

t/MWh。

需要说明的是，式 （4）—（13） 中i和j可以互换，

不影响计算的正确性。

在本模型中，按企业购电量和企业绿电/绿证购买

量对应排放因子不同，将式 （6） —（9） 分别排序为方

案一至方案四。对应实际电网，EF
grid,i模拟的是区域电

网平均排放因子，EF
grid,i j模拟的是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

子。研究构建的两区域模型可以扩展到多区域，计算

原理相同。

3	 算例分析

本文利用两区域电力交易算例示范分析不同绿电/
绿证抵扣碳排放方案对企业碳排放核算的影响，多区

域情况的分析思路与之相同。两区域间电力交易对应

碳排放变化原理如图2所示。

区域发电基础数据如表2所示，电煤消费量、煤

电发电量、绿电发电量均为年度值。

本模型中，每个区域均有一个煤电发电企业、一

个绿电发电企业和一个用电企业，模型交易数据如表

3所示，购买量均为年度值。其中，区域1煤电发电企

业为A，绿电发电企业为B，电力企业为C；区域2煤

电发电企业为D，绿电发电企业为E，电力企业为F。
区域间既有煤电交易，也有绿电/绿证交易。

表 3 电力企业交易数据
Table 3  Electricity company transaction data

电力企业C 电力企业F

购买A 135 TWh 购买D 99 TWh

购买B 45 TWh 购买E 35 TWh

购买D 25 TWh 购买A 15 TWh

购买E 5 TWh 购买B 5 TWh

购买B电量中
绿电/绿证量

10 TWh
购买E电量中
绿电/绿证量

5 TWh

购买E电量中
绿电/绿证量

5 TWh
购买B电量中
绿电/绿证量

5 TWh

由于方案一购电量和购绿电/绿证量均采用本区域

电网排放因子，最符合本地碳排放情况。所以，选择

方案一作为基准方案。

计 算 发 现 ， 对 于 区 域 之 间 碳 排 放 量 差 值

(∑ ∑E E1 2
m m− )，与基准方案相比，方案三放大了差

值，方案二和方案四缩小了差值。对于区域间绿电减

排量差值(∑ ∑E E1 g
m m
( ) − 2(g) )，方案四计算结果与方案

一一致，方案二和方案三缩小了差值。不同方案计算

结果对比详见表4和表5。

1

1 2

2

图 2 两区域间电力交易对应碳排放变化原理
Fig. 2  Principle of carbon emission changes corresponding to 

electricity trading between two regions

区域1 区域2

电煤消费量 0.5×108 t 电煤消费量 0.4×108 t

电煤排放因子 2.65 电煤排放因子 2.6

吨煤发电量 3000 kWh 吨煤发电量 3100 kWh

煤电排放强度
0.883 3 
t/MWh

煤电排放强度
0.838 7
 t/MWh

煤电发电量 150 TWh 煤电发电量 124 TWh

绿电发电量 50 TWh 绿电发电量 40 TWh

表 2 区域发电基础数据
Table 2  Basic data of regional power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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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方案的区域间碳排放量差值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interregional carbon emission differentials 

for different scenarios

基准方案
区域1与区域2的
碳排放差值

对比方案
区域间的碳排放

差值变化

方案一 0.44亿t

方案三 放大0.1亿t

方案二 缩小0.8亿t

方案四 缩小0.9亿t

表 5 不同方案的绿电减排量差值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 in green electricity emission 

redu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cenarios

基准方案
区域1与区域2的
绿电减排量差值

对比方案
区域间绿电减排量

差值变化

方案一 409.97万t 

方案三 缩小约61万t

方案二 缩小约61万t

方案四 0

4	 不同方案下的政策影响研究

不同方案下的政策对产业发展、经济民生、可再

生能源发展产生不同影响。以日本政策为例进行分析

说明。日本最终采用方案三，最大程度放大区域间排

放强度差距，并最小化区域间绿电减排量差距。通过

分析可判断，日本采用方案三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

日本用电集中在东京、关西、中部地区，既是经济发

达地区，也是日本排放强度较高的地区，让高排放强

度、经济发达的区域多支付降碳成本，从降碳责任和

承受能力的角度看较为合理；二是由于日本经济发达

地区高排放产业较多，若高排放产业在发达地区发展

需支付更高碳费则会引导其向其他次发达地区转移，

将给日本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升级腾出更大空间；三是

日本森林和多山的条件限制了陆上风、光的发展，日

本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为海上风电和氢能，所以平均

化各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效力，可以使日本的可

再生能源（尤其是海上风电）在全国得到更均衡发

展。然而，目前欧盟碳关税针对进口欧盟的部分高排

放行业产品征税，电力间接排放被纳入管控，日本的

计算方案可能导致其相关出口企业缴纳更多碳税。日

本非化石能源证书政策为中国设计完善绿电/绿证抵

扣碳排放机制提供了一定借鉴。如何结合国情提出

相关备选方案和评价方法，是本文后续深化研究的 
方向。

5	 结论

本文分析了国内外绿电/绿证抵扣碳排放机制情

况，考虑不同的电网平均排放因子，设计了多个方

案。通过构建两区域模型，进行算例分析，研究了不

同方案下政策对产业发展、经济民生、可再生能源发

展产生的不同影响。在碳排放抵扣机制方面，需在计

算企业外购电排放时将绿电/绿证交易量排除，同时电

网排放因子需要相应调整。在设计相关方案方面，根

据企业外购电量和企业购绿电/绿证量对应电网平均排

放因子的不同，可以依据多种方案出台对产业发展、

经济民生、可再生能源发展产生不同影响的政策。不

同国家在制定本国相关政策机制时，需要综合考虑本

国国情和顶层设计，提出适应当前阶段特点的方案，

并根据实施情况和国内外环境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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